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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實施計畫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 

 目的：提供本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於課程需求之運動輔具，以支持其順利

學習。 

 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對象：就讀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之學生及幼兒，且需運動輔具者。 

運動輔具借用及申請時間: 

 閒置、可流通之運動輔具全年度皆可申請借用，流程圖如附件 1。 

 運動輔具借用期限以學期為單位，於每學期期末最後一週辦理歸還。 

 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方式：備齊相關文件逕至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申請借用： 

 運動輔具之申請及借用以學校為借用單位，不接受以個人身份申請借用。 

 填妥申請學校基本資料表(附件 2)。 

 填申運動輔具財產借據(附件 3)。 

 填妥上列資料後至或至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申請借用，管理員核

對借用物品數量與清點，完成借用程序；若庫無存品，則先行登記預借名

單。 

運動輔具歸還方式： 

 歸還：各校確認不再使用輔具後，依規定期限填妥運動輔具歸還及維修通

報單(附件 4)，送回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辦理歸還程序。 

 維修：如借用輔具毀損，各借用學校填妥運動輔具歸還及維修通報單(附件

4)，並送回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由中心聯絡原輔具廠商評估維

修。 

運動輔具借用及申請注意事項： 

 運動輔具目的在於降低障礙對於學習造成的影響，故僅提供學習相關輔具

申請，生活、復建等輔具非屬校園環境學習輔導之必要，建議由其他管道

申請補助。 

 所提供之運動輔具均為公有財產，僅提供於校園內借用。 

 學生或幼兒使用運動輔具時須瞭解使用說明並遵守操作安全規範。 

 學校應善盡保管、維護及正確使用之責任，並應於學期末前歸還，若因不

慎遺失，請校內詳述情形，並函文本府教育局特幼教育科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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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輔具之相關耗材衍生之相關費用，由使用者自行負擔。 

 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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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流程圖 

申請借用 
1.以學校為借用單位提出申請。 

2.填妥申請學校基本資料(附件2)及財產借據(附件3)逕送臺  

  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申請借用。 

維修 
＊所有輔具需要維修時，填寫運動輔具

歸還及維修通報單 (附件4)並寄送至臺

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730005臺

南市新營區公誠街5-1號) 。 

歸還 
1. 當借用學校不需要使用輔具時，請填寫運動輔具歸還及

維修通報單 (附件4)寄送至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

心(730005臺南市新營區公誠街5-1號)。 

2.學校將原運動輔具歸還至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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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 

申請學校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育階段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學校名稱  

使用班型 
□普通班   □集中式特教班    

□資源班   □其它_________ 
填表人/職稱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申請項目/

數量 
 

學校現況

描述 

（含特教班

設班情況及

特殊生運動

能力） 

  

備註：有關運動輔具相關問題，請洽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電話： 6337740。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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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 

財產借據 
一、 本校 ___________ 茲向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借用下列運動輔具，並已詳

閱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實施計畫。運動輔具借用期間，本校願

盡管理及輔導之責，所借物品如因使用不當致損壞或遺失，本校負修復及賠償之

責。學生/幼兒離校或不需繼續借用時，依規定歸還。 

二、 運動輔具之相關性耗材，由使用者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三、 預計借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 

四、 借用財產目錄： 

財產編號 品名 附加配件 備   註 

 
 

 注意事項： 
1.相關運動輔具應於

校園內使用，不得於
校外使用。 
2.使用者需按說明書
或專業人員指導使
用，並自行注意及負

責操作安全。 

 

  

  

 
 

  

借用學校/幼兒園：                        聯絡電話：              分機                                        

承辦人:                     主任:                   校(園)長:    

  

說明: 

1. 借用財產目錄由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填入並逐一清點交付借用學校/幼兒園；借據正本由借用

學校/幼兒園核章完畢交由承辦單位存檔，以茲證明；俟借用學校/幼兒園歸還該輔具後，臺南市身心

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應退還借據。 

2. 如承辦人員調離現職，本借據仍須納入移交並請通知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辦理更改借據資料

程序。 

3. 輔具借用期間之相關維修、借用、轉移問題，請洽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聯絡電話6337740。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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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具申請及借用 

歸還及維修通報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育階段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學校名稱  

班級類別 
□普通班   □集中式特教班    

□資源班   □其它________ 
填表人/職稱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異動原因 
歸還 □確定不再借用，歸還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維修 □物品毀損，歸還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維修 

物品/財產名稱及編號                  處理方式 

 

 

 

送回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送回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送回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備註 

1、 通報學校：借用學校 

2、填表人/職稱：表單有疑問時，承辦學校/幼兒園將與填表人作連繫。 
3、 運動輔具異動通報單之回報，請於學期結束（學生/幼兒轉出）後一星期內回報至臺南市身心障 

礙教育資源中心彙整。 
4、 有關運動輔具相關問題，請洽臺南市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聯絡電話6337740。 

承辦人                             主任                      校(園)長 

 

 處理情形 

（由中心填寫） 
 

附件4 


